
 

 

神木市紫旭新能源有限公司神木紫旭 50 兆瓦光伏电站 110 千伏 

旭源光伏升压站及输出线路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8 月 31 日，由神木市紫旭新能源有限公司主持，在西安

市召开了“神木紫旭 50兆瓦光伏电站 110千伏旭源光伏升压站及输出

线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陕西宝隆检测技术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内蒙古世龙股份有限公司（施工

单位）、青海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西安海蓝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共 8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与会代表实地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会议听取了建设

单位关于工程建设及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

查报告表的汇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经认真讨论，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榆林市神木市中鸡镇 

主要建设内容：①建设 110kV 升压站一座，主变容量 150MVA；

②110kV 旭源升压站~紫家河 110kV变电站单回架空输电线路，长度为

21.905km。 

（二）环评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本工程于 2015 年 7 月开工建设，于 2015 年 12 月竣工投入运行。 

2017 年 10 月，西安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神木紫旭

50 兆瓦光伏电站 110kV 旭源光伏升压站及输出线路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原榆林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以“榆政环

批复[2017]244 号”对本工程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6000 万元，环保投资 65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的 1.08%。 

（四）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与环评一致，仅针对属于神木市紫旭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 110kV 旭源光伏升压站（1#主变）及 110kV 旭源—紫家河输出线

路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现场调查发现，本工程发生了 2 项变动：①输电线路路径长度由

双回变为单回，路径长度减少；②环境敏感目标增加了 3 处，超过了

原数量的 30%。变动原因如下： 

（1）输电线路路径长度由双回变为单回，长度减少，不属于重大

变动； 

（2）输电线路沿线敏感目标相比较环评由 0 处增加为 3 处，超过

了原数量的 30%，不是由于路径发生变化导致敏感目标增加，主要是

由于线路建成、取得环评批复后，该 3 处敏感目标新建至此，因此不

属于重大变动。且经实际监测，该 3 处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

为及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工



 

 

频电场强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T 的标准要求；该 3 处敏

感目标昼、夜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本项目运行对该 3 处敏感目标影响较小。 

因此本项目变动情况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全面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未发生重大

环境影响事件。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 

根据现场勘查，本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各项生态保护措施，

升压站四周及塔基沿线生态恢复情况良好。 

（二）电磁环境 

由实际监测结果表明：110kV 旭源光伏升压站四周厂界及外 110kV

紫旭线沿途环境敏感目标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均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4000V/m

作为公众曝露工频电场强度限值，以 100T 作为公众曝露工频磁感应

强度限值）。 

（三）声环境 

根据监测结果，110kV 旭源光伏升压站厂界噪声的昼、夜间监测

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限值要求。 

输电线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处昼、夜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四）水环境 

升压站内工作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紫旭光伏电站综合楼化粪池（位于

升压站南侧 60m，容积为 20m
3
）处理后主要用于厂区菜地浇灌，冬季

由吸粪车清运用于农田浇灌，不外排。输电线路运行期不产生废水。

因此本工程运行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五）固体废物 

升压站运行期间，站内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站内设置的垃圾

桶收集后，定期运往中鸡镇垃圾站集中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

响。 

本工程升压站内建设容积为 30m
3
的事故油池一座，主变下方设事故

油坑，一旦发生事故漏油，经事故油坑收集后排入总事故油池，最后

交由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经现场勘查，升压站投运至

今，未发生事故。 

输电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固体废物。经现场调查，线路沿途无施工

垃圾堆放。 

（六）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设有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机构，管理职责明确，对工程运行

期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和管理。 

五、验收意见 

“神木紫旭 50兆瓦光伏电站 110千伏旭源光伏升压站及输出线路

工程”的选址、选线，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审批手续等

资料完备，环保档案资料基本齐全，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措施比较完善，



 

 

各项要求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得到落实，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符合国家有关排放标准，各敏感目标的主要影响要素也满足相应的

环境标准，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

验收组同意“神木紫旭 50 兆瓦光伏电站 110 千伏旭源光伏升压站及输

出线路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巡查和维护，确保环境保护设施长期、稳

定、正确发挥效能。 

2、对升压站值班人员开展电磁知识培训，提高电磁的认知水平。 

七、验收组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件。 

 

 

 

验收组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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